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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环境下互联网金融刑事风险分析

商玉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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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金融抑制在金融市场引发两种相悖的力量：一种是将突破金融管制行为上升为
犯罪的约束力，另一种是市场微观主体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消除或减轻外部金融压制的反抗

力。两种力量在互联网金融市场相互碰撞产生刑事风险，表现为经营主体经营国家许可的“正

当业务”触及刑事法网，经营主体利用互联网金融平台实施犯罪。在存在金融抑制、鼓励金融创

新的现实背景下，国家治理层面应对互联网金融刑事风险的进路为：秉持“宽和”的原则，把正

当经营互联网金融业务的风险行为“出罪化”，收紧当前互联网金融创新行为犯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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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美国爱德华·肖和麦金农教授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样本，提出与西方发达国家
金融自由化、市场化相对立的金融抑制理论：多数发展中国家以金融管制代替金融市场机制，通过低



利率、政策性贷款及财政政策等手段为国有工业部门融通资金，从而对投资的数量和产出率产生不利

影响阻碍金融深化
［１］
。金融抑制在中国金融市场表现为：（１）对利率的控制。中央银行对贷款利率下限

与存款利率上线有限制性规定；（２）对银行的控制。一方面政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拥有银行的控
股权，干预银行的运行，直接或者间接管控信贷资源分配权。另一方面政府对银行市场准入资格限制

性很强，基本没有对民营资本、国外资本开放；（３）对证券市场的控制。证券市场的出现是国家为改变
财政拔款负担过重与银行贷款坏账、呆账而推进的改革，政府为了保证国有企业获得大量廉价资源，

通过股票发行的行政审批与额度控制，限制非国有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融资；（４）对资本账户的控制。为
防止资金外流，国内居民不允许直接跨境储蓄，跨境投资。

［２］

一、互联网金融：突破抑制之篱藩

西尔柏“约束诱导型”、凯恩“规避型”金融创新理论认为，金融创新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微观金

融个体，为消除或减轻外部金融管制对其金融压制而采取的“自卫”行为。
［３］
互联网金融创新行为的产

生正是市场主体对国家金融抑制现实回应，按照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市场抑制的不同反抗类别，互

联网金融创新模式分为三类。

一类是突破负利率信贷市场而产生的互联网理财产品。在平均每年不低于２％的通货膨胀①背景

下，存款利率上线的规定（或存款基准利率的存在）使居民存款进入负利率②时代，特别是活期存款利

率长期处于１％以下③，普通储蓄用户手中货币不断贬值、缩水。此时，以余额宝、活期宝、零钱宝、理财

通、白赚、Ｅ钱包、现金宝为代表的互联网理财产品以高出正规金融机构数倍收益率的优势聚集居民
手中闲散资金，实现用户财富保值增值。互联网理财产品本质为拥有非金融机构支付业务许可证的支

付企业在线销售货币基金、证券、保险等金融产品，余额宝是天弘基金公司借助具有基金销售支付结

算牌照的支付宝平台在线出售增利宝货币基金。零钱宝是基金公司将基金直销系统内置到苏宁云商

旗下易付宝第三方支付平台，易付宝和基金公司通过系统的对接为用户完成开户、基金购买等一站式

的金融理财服务。

一类是突破银行金融机构垄断经营而产生的互联网借贷、第三方支付行为。银行金融机构的国有

性质一方面使信贷资金主要流向国有企业、大型企业
［４］１０５

，另一方使银行等金融机构具有浓厚的行政

色彩，审批手续繁琐、门槛高。如此以来，致使本身经营压力大的小型微型企业融资难、融资成本高。而

以人人贷为代表的 Ｐ２Ｐ互联网借贷公司，将其审核后的借贷双方个人信息和借贷意愿公布到网上，撮
合借贷双方建立借贷契约，实现资金需求与供给之间的有效匹配，填补了资金需求企业的融资“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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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ＣＰＩ（消费者物价指数）是国内衡量通货水平的重要指标，根据国家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以１９７８年为基期，２０００年
定基指数为４３４，２０１４年定基指数为６０６．７，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１４年平均上涨指数为１１．５％。按同比增长计算，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１４年
ＣＰＩ指数分别为１００．４、１００．７、９９．２、１０１．２、１０３．９、１０１．８、１０１．５、１０４．８、１０５．９、９９．３、１０３．３、１０５．４、１０２．６、１０２．６、１０２，平
均价格指数为２．３％。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编印：《２０１４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２７页。

目前金融机构人民币活期存款基准利率为０．３５％，３个月为１．１％，６个月为１．３％，１年为１．５％，２年为２．１％，３年
为２．７５％，这与每年超过２％物价上涨指数相比，存款收益不及货币贬值损失。央行虽然在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４日发布最新基
准利率同时取消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与商业银行存款利率浮动上限规定，但国有性质的金融机构很难突破央行公布的

基准利率，基准利率仍然主导着各个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４日公布的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调整表》。

１９９９年６月１０日央行将活期存款利率从１．４４％调整到０．９９％以后，活期存款利率一直处于下降趋势，２０１２年７月６
日，活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至０．３５％，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４日，央行再次确定活期存款基准利率为０．３５％。相关数据来源于中
国人民银行、中国金融学会编：《２０１３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金融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４０２页。



口”，
［５］
打破小微企业融资瓶颈①。Ｐ２Ｐ的运行机制主要有一借一单纯中介机制、保证本金（利息）机制、

信贷资产证券化机制、债权转让机制②。面对正规金融融资渠道费率高、效率低问题，支付宝、财付通等

便捷、高效、低廉的资金结算平台应运而生。第三方支付行为以“低成本、便捷”优势排斥正规金融机构

支付结算业务“费用高、效率低”痼疾，运行模式分为不负担保的独立运行模式（如易宝、快线、汇付天

下）与基于商务网站负担保模式（如支付宝、财付通）。

一类是突破股票融资门槛高（由政府强制性变迁造成）而产生的互联网众筹融资行为。我国

《公司法》《证券法》《企业债券现行管理条例》对公募股权主体资格（组织机构、净资产、注册资本

金、营利等情况）及公募程序进行了严格限定，这些要求天然地排斥“弱势群体”③从公开市场获得

直接资金支持。互联网众筹反抗了这种证券市场融资抑制，众筹行为主体以网络为平台向社会展现

其创意、计划、产品，获得潜在普通公众认可并直接从意愿群众“手中”筹集到小额投资资金。
［６］
行

为本质属于直接融资模式，分为社会捐赠类、物品回报类、股权类
［７］
。社会捐赠类众筹投资者投资行

为属于从事公益慈善或梦想帮助无偿行为。物品回报类众筹采用“预售 ＋团购”模式，投资者不通
过投资赚钱而是获得被资助者的实物或产品体验，主要融资平台有点名时间、创投圈等。股权类众

筹又分为公司通过出让一定比例股份换取投资者资金与通过在线平台发布创业项目吸收资金组建

有限合伙企业两种形式。

二、刑事风险：金融抑制之隐忧

从经济学视角看，金融抑制对金融深化、金融发展具有阻滞作用，但从刑法安定性原则分析，金融

抑制又体现发展中国家为维护不稳定金融市场秩序而采取的不得已的恶。金融抑制在刑法领域更多

的表现为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破坏金融正常交易秩序罪中的行政犯。在对利率市场抑制中，国家为防

止货币价格严重违背市场价值规律，对利率上下线有着严格幅度的管控，对为招揽存款储蓄客户擅自

提高利率或为拓展贷款客户擅自降低利率突破管控红线的市场主体（包含有储蓄资格的正规金融机

构）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追求刑事责任。在对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条件抑制中，鉴于目前

金融机构的成立与金融业务的开展实行市场准入原则，对没有取得金融机构运行牌照的组织擅自设

立金融机构或金融机构筹备组织的行为、伪造、变造、转让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等金融机构的经营许

可权或批准文件的行为分别以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与伪造、变造、转让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批准文

件罪论处，前述主体开展的业务行为又可能触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

罪或非法经营罪。在对证券市场抑制中，股票、债券等证券直接融资资格成为市场紧缺的金融资源，借

壳上市或买壳上市行为成为民营企业青睐上市途径，但在股权重构或置入过程中引发大量内幕交易、

泄露内幕信息或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犯罪行为。在对资本账户抑制中，由于国内尚未完全实现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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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２０１３年博鳌论坛，经济学家巴曙松发布《小微企业融资发展报告》。报告显示：规模以下的小企业９０％没有与金
融机构发生任何借贷关系，小微企业９５％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任何借贷关系。参见巴曙松：《小微金融或会成为金融改
革重点》，载《人民政协报》，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２日第１版。

一借一单纯中介机制是指网贷平台坚持中介性质，平台自身资金不介入借贷双方；保证本金（利息）机制是指平

台为了吸引客户，给予出借人本金或者利息担保；信贷资产证券化机制是指小额贷款公司或者担保机构通过与 Ｐ２Ｐ平
台合作或者建立自己 Ｐ２Ｐ平台将流动性差的资产通过平台销售给投资者；债权转让机制是指平台先行放债然后再将
债权出售给投资者。具体内容参见叶湘榕：《Ｐ２Ｐ借贷的模式风险与监管研究》，载《商业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３期，第７１－
８２页。

本文所指“弱势群体”包括不具有公开募集资金资格的中小微企业与有着创业计划缺乏资金支持的法人或者

自然人两类。



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受到限制，由此引致，地下非法买卖外汇或者骗购外汇犯

罪行为发生。具体到本文互联网金融创新，行为具有两面性，一面体现市场的创新性，一面对抗着国家

现有刑事金融管控规范，涉及刑事风险。

（一）业务性刑事风险

金融领域犯罪属于典型法定犯，而金融抑制极限是将突破金融管制的行为上升为犯罪行为，在当

前金融抑制背景下，互联网金融创新业务易触及刑事法网，具体表现为：

第一，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典型代表“余额宝”，在２年时间里吸收客户１．８５亿人，聚集资金
５８００亿元［８］

，规模宏大却涉嫌《刑法》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经营罪。支

付宝网络公司没有获取基金销售牌照，却打着“基金销售支付”的名义在线高息向用户吸储资金投

资于货币基金，行为主体已具有金融机构性质，根据《刑法》第１７６条规定，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
批准，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的行为，在达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

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立案标准时，应当依照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追罪；为依法惩治集资诈骗、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非法集资犯罪活动，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３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非法集
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解释》），《解释》详细阐明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与变

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特征：一是非法性，即没有获得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或者伪造、借用合法

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二是公开性，通过媒体、传单、推介会、手机短信等公开途径向社会宣传；三是

利诱性，向集资人承诺在规定的期限内以实物、货币、股权等方式回馈本金、利息或者给予其他物质

性、非物质性回报；四是对象不特定性，面向社会不特定且多数人非法吸收资金。对照本《解释》，余

额宝等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以“高回报为诱饵”，在线面向不特定公众销售金融产品，将吸收后的

资金投资于直接或间接金融市场，销售行为方式符合《解释》所列明的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对

象不特定性４个特征，符合《刑法》第１７６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犯罪构成。金融行业为国家特许行
业，按照相关金融监管法规定，经营理财产品销售业务必须达到一定门槛、符合特定条件，互联网金

融理财产品销售主体（支付宝公司）在尚未获得销售牌照之时，销售行为对象及客体已超越行政许

可经营范围，触犯《刑法》第２２５条非法经营罪。
第二，互联网 Ｐ２Ｐ网贷平台资金账户分为自有资金账户与客户资金账户，在实践操作中，贷款人

并不是直接将资金转入借款人账户，而是首先进入网贷平台客户资金账户，网贷平台控制资金并决定

资金流向，同时 Ｐ２Ｐ网络借贷虽标明公司撮合的业务性质为民间借贷，但借贷双方在网络借款平台的
作用下突破熟人社会范围，发生在陌生无“交流”框架下，如其说 Ｐ２Ｐ网贷平台在从事信息中介业务不
如说在从事“受托发放贷款、受托投资活动、办理支付结算”业务，根据《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

法》及《刑法》２２５条规定，涉嫌非法经营罪。另外，信贷资产证券化网络借贷与债权转让网络借贷运营
模式为小额贷款公司或担保机构通过 Ｐ２Ｐ平台（自己建立的 Ｐ２Ｐ平台或者借助他人的 Ｐ２Ｐ平台）将
自己的担保产品、小额信贷资产、债权销售或者转让给平台投资人，这种机制下的互联网借贷与 Ｐ２Ｐ
信息中介功能有质的区别，存在变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嫌疑。

第三，第三方支付平台所涉及的刑事风险主要在于挪用、借用、占用途中沉淀资金而涉嫌挪用资

金罪，《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办法》与《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规定“客户备付金必须全

额缴存至支付机构在备付金银行开立的备付金专用账户，禁止支付机构以任何形式挪用客户备付

金”，实际上第三方支付平台在办理支付业务时因每笔交易时间不对称性、交叉性，支付平台支付资金

行为容易符合《刑法》２７２条挪用资金数额较大且进行营利活动的规定。
第四，众筹互联网融资模式在理论上刑事风险比较大。刚刚兴起的房地产实物众筹是指在尚未建

造建筑物或建筑物基本建成尚未完工之前，房地产开发商借助互联网平台开展预售活动，将筹集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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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投资于房地产建设的行为。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１日（双十一）远洋地产有限公司与京东金融联手推出“７
个城市１１套１．１折房”众筹活动，在２４小时内支持人数与筹资额分别达１８万人次、１２２０万元。［９］从严格
罪行法定主义界定，此行为为最高法院《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

条规定的“不具有房产销售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房产销售为主要目的，以返本销售、售后包租、约定回

购、销售房产份额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且行为面向对象范围与筹资数额

达到《解释》第三条规定的立案标准，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于股权类众筹融资模式向社会不特

定对象转让股权，自其产生之日起，理论界就认为其转让行为属于变相发行股票，在达到《最高人民检

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３４条规定时，应当认定为擅自
发行股票罪。

［４］１８６
在实务中，金融监管部门同样倾向于将股权类众筹行为认定为擅自发行股票犯罪行

为。如，针对美软传媒两度在淘宝“网络私募”公开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出售股票行为，证券监管机构采

取立即叫停销售、约谈公司创始人、通报涉嫌擅自发行股票等举措。
［１０］

（二）工具性刑事风险

互联网金融主体除经营前述国家许可的“正当业务”存在刑事风险之外，利用互联网金融平台作

为传统性犯罪工具的问题更不可小觑。

一是洗钱行为。互联网金融因其快捷、匿名性、隐蔽性等特点俨然成为洗钱行为的重灾区，不论是

在理财产品销售、第三方支付阶段还是在 Ｐ２Ｐ、众筹平台融资环节都可能存在将犯罪所得及所得收益
漂白成合法来源与性质钱款的行为，此时如果互联网金融经营主体明知是赃款仍提供洗钱服务，可根

据赃款来源的上游犯罪类别以《刑法》第１９１条洗钱罪或《刑法》第３１２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
得收益罪追究刑事责任。

二是非法集资行为。按照最高法院司法解释，非法集资行为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与集资诈

骗行为，两类行为主要区别在于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筹资人如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①通过虚构

不存在项目，借助众筹与 Ｐ２Ｐ网络平台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吸收资金达到一定数额无疑符合集资诈骗
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如衢州市公安局立案的周辉非法集资一案，自２０１１年２月至２０１４年１月，犯罪嫌疑
人周辉利用其在互联网设立的“中宝投资”网站（对外宣称为民间互联网借贷平台 Ｐ２Ｐ），通过自己虚
构的４０多个会员账户频繁在网上发布支付高息的虚构借款需求，向全国超过３０个省份近２０００名资金
投资者吸收资金４．７亿余元，吸收资金用于个人挥霍、高消费的金额巨大，最后导致１０００余名投资者数
额达１．７亿元人民币的本金不能偿还［１１］

。在本案中，公安机关虽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提请逮捕并执

行逮捕，但本文认为，对于犯罪嫌疑人虚构贷款项目吸收资金用于个人挥霍行为（仅２０１３年犯罪嫌疑
人购买高档消费品的价值达２２００万元）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应当以集资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在非
互联网金融经营主体实施网络集资诈骗行为时，平台经营者明知筹资者的行为是集资诈骗行为仍提

供广告宣传等帮助行为的构成集资诈骗罪共犯。此外，央行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５日对 Ｐ２Ｐ网络借贷平台的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模式作了明确界定

［１２］
：“理财—资金池”模式，互联网借贷平台将借款需求设计

成理财产品出售给投资者或先归拢借款人资金形成资金池再寻找借款人；网贷平台未尽借款人身份

真实性核查义务，未能及时发现甚至纵容借款人在平台发布虚假借款标的筹资投资于股票、房地产等

高风险业务；庞氏骗局模式，互联网金融借贷平台（Ｐ２Ｐ）通过设立多家平台或者凭借单一平台虚构融

１７第２期 商玉玺：抑制环境下互联网金融刑事风险分析　

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了７种具体的“非法占有
为目的“行为表现：（一）集资后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致使集资

款不能返还的；（二）肆意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三）携带集资款逃匿的；（四）将集资款用于违法犯罪

活动的；（五）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返还资金的；（六）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逃避返还资金

的；（七）拒不交代资金去向，逃避返还资金的。



资项目等方式筹集资金用于偿还旧借款，而非流向实体产业。

三是盗窃、诈骗、侵犯个人信息行为。在利用互联网平台实施犯罪之外，互联网金融主体及普通参

与者存在利用技术手段获取或篡改他人互联网金融信息窃取、消费他人财产行为，存在骗取他人互联

网金融平台关联银行账户与支付密码而占有他人财产行为，存在利用网络平台恶意套现透支行为，存

在违法获取、非法买卖、违法提供他人注册互联网用户时所提交个人信息的行为。

三、进路：刑事风险之限缩

在经济金融化趋势下，金融已经脱离实体经济，成为独立运行的社会资源，从国际视野看，混业经

营已逐渐成为发达国家金融市场主要经营模式，“提高国家金融竞争力、夺取金融主导地位”成为国际

金融发展核心理念。反思我国金融市场，宏观上“金融管理本位”取代“金融交易本位”
［１３］
，微观上利率

受到抑制，银行、证券、资本市场受到控制，金融市场运行呈现畸形化，一些地方政府动不动运用司法

资源对抗金融发展。幸运的是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２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决定》）为互联网金融发展构建了顶层设计。《决定》指出“我国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必

须在强化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发展普惠金

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２０１５年年初，李克强总理在调研首家互联网银行前海
微众银行，见证互联网银行首笔贷款时强调“互联网金融只有鼓励，没有堵塞，政府要为互联网金融提

供便利的环境和温暖的春天，互联网金融要切实发挥普惠功能，为中小微客户疏通融资渠道，在金融

领域开辟出一条道路，倒逼传统金融秩序改革”。
［１４］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加快市场体系改革做出的部署

及总理“温暖鼓励”，为互联网金融突破金融抑制、激发金融市场活力、促进实体经济转型与金融转型

提供政策性支持。
［１５］
但金融抑制制度尚未完全修正，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互联网融资平台、第三方

支付平台等互联网金融创新行为对现有监管制度产生冲击，触及到刑法金融管控的红线。在矛盾与对

立的现实背景下，应对互联网金融创新刑事风险的路径应为：坚持“宽和”的原则，把正当经营互联网

金融业务的风险行为“出罪化”，收紧当前互联网金融创新行为犯罪圈。

“宽和”原则有“宽大、宽缓、宽容”三层含义
［１６］
，宽大为立法与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宽容为宽大在

司法程序的延伸，宽缓为该重而轻。在金融抑制的视域下，互联网金融平台经营正当业务容易触及《刑

法》１７４条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１７６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１７９条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
２２５条非法经营罪及２７２条挪用资金罪，“宽和”的原则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的体现就是将互联网平台经
营正当业务而涉嫌的刑事风险“出罪化”。仔细分析这五种法定犯，其中前四种罪行的本质在于“非法

性”，如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擅自设立金融机构、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吸收公众资金、未经有

关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发行股票行为。但实践中第三方支付平台、Ｐ２Ｐ网贷平台、众筹平台的设置与业
务开展已经获得国家有关部门许可，开展的业务也在职能范围之内（存在业务拓展、创新）。如，符合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构成要件的债权转让 Ｐ２Ｐ模式，平台撮合的主体从传统“个人对个人”到“个体到
群体”，涉嫌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的支付宝公司，“在线销售余额宝理财产品行为”是有支付牌照的第

三方平台与理财产品公司深度融合的结果，将理财产品公司从幕后搬到台前。按照《非金融机构支付

服务管理办法》，第三方支付平台将客户资金与自有资金分离，放置于不同资金账户，因交易金额的交

叉性、迟延性、不对性，符合挪用资金罪犯罪构成要件，但总量资金“进出”均衡，性质仍为备付金，支付

的属性胜于挪用属性，不存在民事、刑事风险。一言以蔽之，对互联网金融平台经营正当业务所涉嫌的

刑事风险，应当操持“宽和”的刑事原则，进行无罪化处理。

对依法获得批准的正常互联网金融业务或者处于探索过程中有着可控风险的金融创新行为采用

“宽和”的刑事原则，不做犯罪处理，但“宽和”并不意味着纵容犯罪。对 Ｐ２Ｐ网贷平台的“庞氏骗局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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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虚假标的行为”应做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的定性；对利用互联网平台实施洗钱、诈骗、

盗窃、侵犯他人信息的行为应当严格、严肃、严厉处理，刑法介入必须及时、必定。具体而言，互联网创

新行为是否入罪应当坚守以下标准：（１）保护的必要性。刑事制裁手段的动用是基于民事、行政制裁以
及其他制裁手段不能正常惩罚、预防违法行为的发生。与此同时，互联网金融行为是否入罪要规避现

有利益集团的政治性侵扰，更多地考虑市场因素。
［１７］
（２）损害产生的可能性。单纯的违反法条没有产

生危害性结果的互联网金融行为，如前述中小微企业为真实性生产经营而借助网络出售股权募集资

金行为，不应当纳入刑事立法范畴，即在互联网金融犯罪方面，限缩抽象危险犯的设立。（３）行为处罚
的合理性。这一原则要求互联网金融违法行为入罪要关注国民“朴素情感”“自由、公平”的理念位阶

高于“垄断性的安定性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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